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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千一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方式，使得挂牌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由孙伟变更为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方式，使得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由孙伟变更为王雅琪，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2025 年 7 月 20 日，公众公司股东孙伟、孙浩宇与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汉星管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收购人汉星管理受让孙伟、

孙浩宇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1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750%，其中受让孙伟

7,000,000 股，占股份总数 21.8750%；孙浩宇 4,000,000 股，占股份总数 12.50%。同日，

收购人与孙伟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孙伟将剩余所持有的公众公司 21,000,000 股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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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对应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独家且不可单方撤销地委托给汉星管理行使。表决权委托期限

为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交割日）起至收购人持有公众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或超

过公众公司股份总数的 51%之日，且不短于交割日起 12 个月；如在此期间孙伟将其持有

的股份转让给汉星管理的，则与之转让对应的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相应解除。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公众公司 11,000,000 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34.38%，受托行使孙伟持有的公众公司 21,000,000 股股份的表决权，收购人持有公众公司

100%股份表决权，收购人成为公众公司控股股东，王雅琪成为公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未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

独立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继续规范运行。 

二、变更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 

公司名称 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新安大道与长

淮路交口 5号楼 

注册资本 20,000,000 

成立日期 2021年 5月 10 日 

主营业务 企业管理 

法定代表人 王锐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无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无 

控股股东名称 王雅琪 

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雅琪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无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无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汉星管理 2025年 7 月 18日召开临

时股东会，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

式受让孙伟持有安徽千一智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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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一智

能”）700万股股份、受让孙浩宇

持有千一智能 400万股股份，并通

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自孙伟受托取

得千一智能 2,100万股股份的表决

权，从而取得挂牌公司控制权。 

 

（二）自然人 

姓名 王雅琪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9 年 9月至 2023年 11月任中电博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主管；2023 年 5月至今任

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 4

月至今任职安徽汉星能源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裁。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电化学储能全产业链产品研发和系统建设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苏岗路合肥

创新科技园 A5栋 1-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王雅琪持有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限

公司 95%股权，安徽汉星能源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安徽汉星能源有限公司

75.9071%股权。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无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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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目的为收购人看好公众公司的投资价值，通过本次收购取得公众公司控制

权，拟拓宽公众公司的业务范围，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提高公众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从而不断提升公众公司股份价值，取得股东回报。公众公司拟新设子公司承接现有业务，

公众公司进行迁址，增加储能业务。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及相关权益变动

主体同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收购报

告书》《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

书》等相关文件。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及相关权益变动

主体同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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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

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

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因此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汉星管理所持有的股份将申请限售 12个月。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权益变动主体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份转让协议》； 

（二）《表决权委托协议》。 

 

 

 

 

 安徽千一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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